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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印发《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管理制度》的通知

各单位：

    现将《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管理制度》印发给你们，及时传达到全体员工，并认真贯彻执行，公司将对各单位执行情况进行考核。

（单位公章）
主题词：警示标志  安全防护  管理  制度
     2024年1月10日印发

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管理制度

1  目的

明确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的管理职责和适用范围，规定安全标志采购、保管、设置、维护的内容和要求，搞好安全防护措施的管理，减少或避免事故的发生，特制定本制度。

2  范围

适用于公司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的管理。

3  术语

3.1安全标志：用以表达特定安全信息的标志，由图形符号、安全色、几何形状（边框）或文字构成。

3.2禁止标志：禁止人们不安全行为的图形标志。

3.3警告标志：提醒人们对周围环境引起注意，避免可能发生危险的图形标志。

3.4指令标志：强制人们必须做出某种动作或采取防范措施的图形标志。

3.5提示标志：向人们提供某种信息（如标明安全设施或场所等）的图形标志。

4  职责

4.1 营销部负责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的采购工作。

4.2综合管理科负责汇总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的采购计划，检查和监督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的设置、管理和维护情况。

4.3 基层单位负责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的需求计划，负责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的保管、设置、日常管理与维护，明确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的设置、维护和保养人员。

5  内容与要求

5.1资金来源

   从公司安全生产费用中提取。

5.2 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的采购

5.2.1 基层单位管理人员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的需求计划。

5.2.2综合管理科汇总、编制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采购计划，提交物资供应部门采购。

5.2.3 营销部采购的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应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5.2.4 采购的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到货后，物资供应部门会同现场验收后，交现场保管、使用。

5.2.5 室外固定标志牌应使用轻便、耐久、不易变形、不易腐蚀、能经日晒的金属材料。

5.2.6 临时使用的标志牌应使用轻便、不易变形、不易褪色的非金属材料。

5.3  安全警示标志的设置

5.3.1 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场所、有关设施、设备上和其他有必要提醒员工或他人注意安全的场所，都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5.3.2 安全警示标志由现场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标准《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进行设置。

5.3.3 安全警示标志的设置应针对危险场所和传递安全信息的需求，正确选择相应的标志类型。

5.3.4 安全警示标志的设置应尽量与人眼的视线高度一致。

5.3.5 现场设置的安全警示标志应完整、清洁、内容齐全。

5.3.6 安全警示标志不宜设置在可移动的物体上以及影响人员视线的障碍物的后面。

5.3.7 安全警示标志应设置在明亮的环境中，并相距危险点适当的距离，以便相关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来注意它所表现的信息。

5.3.8 同一地点设置多个安全警示标志时，应按警告、禁止、指令、提示类型的顺序，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地排列。

5.3.9 安全警示标志的设置可多样化，但应遵循稳固、明显、有效的原则。

5.4 安全警示标志的日常管理与维护

5.4.1 安全警示标志由专人管理，并建立安全警示标志明细表，安全警示标志设置示意图。

5.4.2 使用部门根据需要借用，并办理借用手续。工作结束后及时归还，所归还的安全警示标志应完整、清洁、内容齐全。

5.4.3 现场设置的安全警示标志，由使用（设置）部门进行管理和维护。

5.4.4 在危险场所设置的安全警示标志，当危险已消除时由设置部门及时收回。

5.4.5 现场使用的安全警示标志，应经常清理，保持整洁，确保其表达的安全信息准确无误。

5.4.6 安全警示标志设置后，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移动或拆除。

5.4.7 保护安全警示标志是每个员工的义务，任何人不得故意损坏或随意改变安全警示标志所表示的信息，不得将安全警示标志挪作他用。

5.5 安全警示标志的报废

5.5.1 安全警示标志使用超过5年以上，已不能准确表达安全信息时向安全管理部门申请报废。

5.5.2 安全警示标志有破损、字迹模糊、严重褪色等情况时可向安全管理部门申请报废。

5.5.3 安全警示标志与新颁布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有冲突时可向安全管理部门申请报废。
5.6安全防护制度

施工现场的防护范围：建筑物周边防护；建筑物五临边防护；现场施工用电安全防护；现场机械设备安全防护；施工人员安全防护；现场防火、防风等措施。

5.6.1“三宝”、“四口”安全保护措施

5.6.1.1安全帽
（1）安全帽须经有关部门检验合格后方能使用。
（2）正确使用安全安全帽并扣好帽带。
（3）不准把安全帽抛、扔或坐、垫。
（4）不准使用缺衬、缺带及破损安全帽。
5.6.1.2安全带
（1）安全带须经有关部门检验合格后方能使用。
（2）安全带使用两年后，必须按规定抽检不合格的，必须更换安全绳后才能使用。
（3）安全带应储存在干燥、通风的仓库内，不准接触高温、明火、强碱酸或尖锐的坚硬物体。
（4）安全带应高挂抵用，不准将绳打结使用。
（5）安全带上的各种部件不得任意拆除。更换新绳时要注意加绳套。

5.6.1.3安全网
（1）网绳不破损并生根牢固、绷紧、圈牢，拼接严密。
（2）网宽不小于2.6m，里口离墙不得大于15cm，外高内低，每隔3m设支撑。

5.6.2施工用电安全防护制度

5.6.2.1支线架设
（1）配电箱的电缆线应有套管，电线进出不混乱。
（2）支线绝缘好，无老化、破损和漏电。
（3）支线应沿墙或电杆架空敷设，并用绝缘子固定。
（4）过道电线可采用硬质护套管埋地并作标记。
（5）室外支线应用橡皮线架空，接头不受拉力并符合绝缘要求。
5.6.2.2现场照明
（1）一般场所采用220v电压。
（2）照明导线应用绝缘子固定。
（3）照明灯具的金属外壳必须接地或接零。
（4）室外照明灯具距地面不得低于3m；室内距地面不得低于2.4m。
5.6.2.3电箱（配电箱、开关箱）
（1）电箱应有门、锁、色标和统一编号。
（2）电箱内开关电器必须完整无损，接线正确。各类接线装置灵敏可靠，绝缘良好。无积灰、杂物，箱体不得歪斜。
（3）电箱安装高度和绝缘材料等均应符合规定。
（4）电箱内应设置漏电保护器，选用合理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进行分级配合。
（5）配电箱应设总熔丝、分熔丝、分开关。零排地排齐全。动力和照明分别设置。
（6）配电箱的开关电器应与配电线或开关箱一一对应配合，作分路设置，以确保转录专控；总开关电器与分路来管电器的额定值、动作整定值相适应。熔丝应和用电设备的实际负荷相匹配。
（7）金属外壳电箱应作接地或接零保护。
（8）开关箱与用电设备实行一机一闸以保险。
（9）同一移动开关箱严禁配有380V和220V两种电压等级。

5.6.2.4接地接零
（1）接地体可用角钢、圆钢或钢管，但不得用螺纹钢，其截面不小于48mm一组2根，接地体之间间距不小于2.5m，入土深度不小于2m，接地电阻应符合规定。
（2）橡皮线中黑色或绿/黄双色线作为接地线。与电气设备相连接的接地或接零线截面最小不能低于2.5mm2多股铜芯线；手持式民用电设备应采用不小于1.5mm2多股铜芯线。
（3）电杆转角杆、终端杆及总箱、分配电箱必须有重复接地。
（4）高层配电箱重设接地，必须从地下引入。

5.6.3机具安全使用措施

5.6.3.1电焊机
（1）有可靠的防雨措施。
（2）一、二次线（电源、龙头）接线处应有齐全的防护罩，二次线应使用线鼻子。
（3）有良好的接地或接零保护。
（4）配线不得乱拉乱搭，焊把绝缘良好。

5.6.4防火安全措施
（1）施工地建立防火责任制，职责明确。按规定设专职防火负责人。
（2）建立动用明火审批制，按规定划分级别，明确审批手续，并有监护措施。
（3）一般建筑各楼层、非重点仓库及宿舍，明确用火审批手续，并有监护措施。
（4）焊割作业应严格执行“十不烧”及压力容器使用规定。

7  检查和监督

7.1 使用部门在日常安全巡查中应经常检查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的整洁、完整。

7.2 安全管理部门定期对现场的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的管理、维护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7.3 安全警示标志破损，影响其安全信息的正确表达时，应由设置部门及时更换。

7.4 安全警示标志发生位移，应由设置部门及时调正、恢复，防止相关人员不能迅速地注意安全警示标志所表达的安全信息而发生意外。
7.5安全防护设施失效、损坏，影响其防护作用和效果时，应由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及时维修、更换。
5 附则
5.1本规定与国家法律法规及上级文件不一致时，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及上级文件规定。
5.2本规定由公司综合管理科负责解释。
5.3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6 未尽事宜
本规定未尽事宜按国家和行业标准执行。
